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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邮电大学 
教学成果奖评选奖励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表彰在我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、取得

显著成果的集体和个人，鼓励全校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

参与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工作，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，

不断提高我校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北京邮电大学教学成果奖（以下简称“校级教学成

果奖”）是指反映高等教育教学规律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、实用性

和推广性，对提高我校教育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，实现人才培养

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成果。包括本科生教学成果、研究

生教学成果等。 

第三条  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要坚持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，

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提高教育质量；坚持以质量为核心，

突出实践性和创新性；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专家评审；坚持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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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线教师倾斜，并有利于鼓励青年教师和优秀教师终身从教。  

第四条  校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范围，主要包括在转变教育

思想观念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、加强教学质

量保障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、推动教学管理机制改革、优化

学科专业结构、改进教学内容方法、强化实践育人环节、全面推

进素质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教学成果。已经获得过校级教学成果奖

的成果，在内容基本相同或没有特别创新的情况下不得重复申报。 

第五条  校级教学成果奖原则上每两年组织评选一次，成果

完成人自愿申报、二级单位择优推荐。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

由教务处和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实施，制定申请条件、评审标准和

评选程序。  

第六条  学校成立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专家委员会，经材料

初审、网络匿名评审、会议评审等环节，确定评选结果。校级教

学成果奖设置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三个获奖等级。 

第七条  评选结果经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报校务会审

批并通过后，方可公布。学校为获奖成果的主要完成人颁发荣誉

证书，根据获奖等级给予奖励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于2017年12月25日经学校校务会讨论通过，

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自实施之日起《北京邮电大学教学成果奖评

选奖励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教发[2006]33 号）废止，其他有关

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由学校教务

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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